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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40             股票简称：爱迪尔              公告编号：2018-150 号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7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的议案》，公司决定取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关于募集配套资金的安排，并同意

根据交易对方茗鼎投资、鼎祥投资及钟百波的承诺延长其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后的

锁定时间。依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5年 9月 18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

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相关规定，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

案的重大调整。因此，公司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涉及的募集配套资金等

事项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的事项范

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一、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为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推进，经过慎重考虑和研究，公司决定取消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中关于募集配套资金的安排，并同意根据交易对方茗鼎投资、鼎祥投资

及钟百波的承诺延长其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后的锁定时间，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构成资产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重组方案内容均不变。 

二、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所履行的程序 

2018年 12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同意取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关于募集

配套资金的安排，并同意根据交易对方茗鼎投资、鼎祥投资及钟百波的承诺延长

其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后的锁定时间，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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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为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推进，决定取消本次交易中关于募集配套资

金的安排，并同意根据交易对方茗鼎投资、鼎祥投资及钟百波的承诺延长其取得

上市公司股份后的锁定时间，本次交易方案的前述调整，是公司经过审慎研究、

分析后作出的理性决策，本次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

的情形。 

2、公司本次调整后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

行。 

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

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等规定，公司本次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4、本次调整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重组

有关的相关事宜范围内，故本次调整方案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事宜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程序合法合规，我们一致认可公司对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所作的调整。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本次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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